	泰安市总工会
	文件

	泰安市科学技术局
	


泰会〔2016〕44号


关于推荐评选泰安市职工优秀

技术创新成果的通知

各县市区、市高新区总工会、科技局，新汶、肥城矿业集团公司工会，市有关产业（公司、局）工会，省属以上驻泰有关单位工会：
为进一步激发全市广大职工投身技术创新竞赛活动的积极性，根据《泰安市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奖奖励办法》（泰会〔2015〕34号）的有关要求，现将推荐评选2016年度泰安市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申报时间

自通知下发之日起至10月24日为推荐申报阶段，由各县市区、产业和企业工会组织实施，并于10月24日前按相关要求上报材料。

二、评选范围

自2014年以来，全市各类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尤其是一线职工）在经济技术创新活动中取得的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且已整体应用的技术成果。具体参评条件见《泰安市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奖奖励办法》。

三、组织领导

为做好评选表彰工作，市总工会、市科学技术局成立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附件1）

市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将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和专业技术人员组成泰安市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评审委员会，对全市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进行初审、实地审核及综合评审确定。

对所有获奖项目，由市总工会、市科学技术局联合颁发证书并通报表彰。对获奖项目，符合条件的可申报市科学技术奖；特别重大的技术成果推荐参加山东省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评选。

四、有关要求

1、请务必按照《奖励办法》有关要求，严把推荐申报条件和标准，公平公正，优中选优，逐级推荐。
2、各县市区、矿业集团申报项数不超过10项，其它产业、企业申报项数不超过5项。各单位上报材料时一并报送加盖工会公章的汇总表（附件2），一式2份。

3、申报材料需提交一式2份，统一用A4纸打（复）印，按材料目录顺序装订成册，封皮按附件3样式，并加盖相应的公章；

4、登记表（附件4）另外提交一式4份，A3纸双面打印对折。按要求加盖相应公章，表格版式不得调整。
联系电话：6991188

附件1：泰安市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评选表彰工作

领导小组

附件2：泰安市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汇总表

附件3：泰安市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申报材料封面

附件4：泰安市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登记表

附件5：登记表填写说明

 泰安市总工会        泰安市科学技术局
2016年9月29日

附件1

泰安市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评选表彰工作
领 导 小 组

组  长  张书盈  市政协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

副组长  巩华仁  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陈士昌  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

成  员  刘  军  市总工会生产保护部部长

张  磊  市科学技术局成果科科长

市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总工会生产保护部，刘军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评选表彰的组织及日常工作。

附件2

泰安市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汇总表（参考样式）

填表单位：××××工会（盖章）                                 填表日期：2016年  月  日
	序号
	成 果 名 称
	研发起止时间
	第一完成人
	职称/职务
	推广应用时间
	成果所在单位
	主要成效和认定简介

（50字内）
	成果类别

	1
	APTT、Fg表达与肿瘤转移和预后的关系
	2008.9
-2012.6
	XXX
	副主任医师/科长
	2014.1
	××市人民医院
	
	医疗

	2
	变压器取油装置
	2009.10
-2012.1
	XXX
	助理工程师/工人
	2013.8
	××县供电公司
	
	机械

	3
	优质枣超前成熟丰产方法
	2011.4

-2013.7
	  XXX
	无/农民
	2013.9
	××市新营红枣研究所
	
	农业

	4
	
	
	
	
	
	
	
	

	5
	
	
	
	
	
	
	
	


填表人：××                联系电话：××
附件3

泰安市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申报材料

材 料 目 录

    1.泰安市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登记表

2.成果简介（1000字以内）

    3.知识产权证明或科技创新报告复印件

    4.相关评价证明（鉴定证书或验收报告等）复印件

    5.研发报告（含用户使用反馈意见）复印件

    6.成果获奖证书或获奖证明材料复印件

7.成果实施推广应用情况的证明材料

8.成果转化所创造效益的证明材料

9.能够证明成果成效的其它材料

申报单位：                  （公章）
成果名称：                  

第一完成人：                 

所在单位：                  （公章）

填报时间：                  
附件4

                                                      编号：

泰安市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
登  记  表

成果名称：

第一完成单位（人）：

（单位盖章）

第一完成人所在单位：

研发起始日期：□□□□年□□月

研发中止日期：□□□□年□□月

推荐机构：

填表日期：□□□□年□□月

	成  果  概  况

	成果名称
	

	成果类别
	机械、电机  □电子、通讯  □医疗、保健  □轻工、纺织
资源、环保  □交通、建筑  □新材料      □其它

	成果评价情况
	评价形式
	□鉴定         □验收        □行业准入    □评估

	
	评价水平
	□国际先进     □国内先进    □行业先进

	成果体现形式
	□新技术       □新工艺      □新材料    □新产品
□新设备       □新工具      □操作法    □其他应用技术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   □企业标准

	成果专利情况
	专利形式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  □软件著作权

	
	专利状况
	□未申请专利     □正在申请专利     □已授权专利

	成果应用情况
	转让情况
	已转让企业（个）
	技术转让收入（万元）

	
	
	
	

	
	自行转化创造经济效益情况
	统计效益起止日期
(  年 月—  年  月)
	净利润
（万元）
	实  交
税  金

（万元）
	出口创汇
（万元）
	节  约
资  金

（万元）

	
	
	
	
	
	
	

	
	自行转化应用效果情况
	

	成果曾获各类
奖项情况
	


	成果完成人情况
（此栏涉及到的知识产权问题由第一完成人所在单位负责）

	第一完成人姓名
	
	性别
	
	技术职称
	
	文化程度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邮政编码
	

	通讯地址
	
	
	

	其他
完成

人情

况
	姓名
	性别
	技术职称
	文化程度
	工作单位

	
	
	
	
	
	

	
	
	
	
	
	

	
	
	
	
	
	

	
	
	
	
	
	

	
	
	
	
	
	

	成 果 简 介

（成果详细资料用A4纸另附）


	成果申请者
所在单位

工会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成果申请者
所在县市区

工会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市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意   见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5

填 写 说 明

按规定的指标名称、指标含义、分类标准等填报或在对应的□内打勾。

成果名称：应与项目立项、专利成果、成果鉴定的名称一致。

第一完成单位（人）：指两个单位（人）以上合作完成成果排序位列第一位的。

推荐机构：指县市区（产业、企业）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评选活动领导机构。

机械、电机：包括机械、电机、机电控制、工具等。

电子、通讯：包括电子元器件、通讯器材、仪器仪表、办公自动化等。

医疗、保健：包括医药、医疗器械、医疗方法、保健品等。

轻工、纺织：包括家电、轻工产品、食品、包装、纺织技术等。

资源、环保：包括冶金、石油、化工、能源、环保、农林技术等。

交通、建筑：包括交通运输、建筑、通风、制冷等。

新材料：包括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有机高分子材料及制品、复合材料等。

其它：上述范围外的应用技术成果。

已转让企业：指非自我转化性质的技术转让，以签订成果转让协议（合同）的受让单位。

技术转让收入：指非自我转化性质的技术转让，协议规定由受让单位支付的全部技术转让费用。

统计效益起止日期：指计算净利润、实交税金、出口创汇、节约资金的起止日期。

净利润：指不包括出口创汇所折算的收入。

实交税金：指向税务部门实际交纳的产品销售税、附加税。

出口创汇：指折成人民币的收入。

节约资金：指由于投资减少，原材料、动力和燃料消耗降低所节约的资金。

自行转化应用效果情况：指无法用经济效益统计的职业安全与卫生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成果，可以用文字概括其使用效果。

成果曾获各类奖项情况：指获得奖项的名称，奖项的等级，设奖单位名称等内容。

成果详细资料要求：1、成果背景;2、技术原理及性能指标；3、技术的创造性与先进性；4、技术的成熟度，适用范围和安全性；5、应用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泰安市总工会办公室               2016年9月29日印发

